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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之合法合规性意见 

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优木业”、“公司”），证券简称：

优优木业，证券代码：839034，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 

根据《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以下简称“《回购股份方

案》”），优优木业拟通过竞价转让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 1.00 元/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13,000,000 股，不超过

25,500,000 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3.13%-25.76%。本次回购股份完

成后，拟将回购股份中的 300 万股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占拟回购全部股份数

量下限的 23.08%，占拟回购全部股份数量上限的 11.76%，剩余所回购股份用于

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作为优优木业的主办券商，

负责优优木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国融证券对优优木业本次

回购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其申请回购股份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

意见：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意见 

1、公司股票挂牌已满 12 个月 

经核查，优优木业股票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截至本合法合规性意见出具之日，优优木业股票挂牌已满 12

个月，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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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公司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的规定。 

2、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经核查，根据公司对外披露的定期报告，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

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万元） 6,764.62 16,760.84 14,987.27 

净利润（万元） -161.94 724.45 66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万元） 
494.74 -2,068.09 -475.65 

净资产收益率（%） -1.31% 6.00% 5.81%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万元） 1,539.25 2,247.04 835.37 

流动资产（万元） 14,750.05 15,631.26 10,630.13 

资产合计（万元）  18,023.86 18,956.27 15,125.93 

流动负债（万元） 5,522.63 6,286.37 3,167.03 

负债合计（万元） 5,744.55 6,515.02 3,409.1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万元） 
 12,279.31 12,441.25 11,716.80 

资产负债率（%） 31.87% 34.37% 22.54% 

流动比率 2.67 2.49 3.36 

注：2019 年 6 月 30 日及 2019 年 1-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为未经审计数，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7 年、2018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为经审

计数。 

由上表可知，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经营规模保持平稳，市场基础较为稳定，

公司经营所需营运资金不会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18,023.86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 12,279.31 万元，流动资产为 14,750.05 万元，流动负债为

5,522.63 万元，公司营运资金为 9,227.42 万元，不存在营运资金不足的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假设回购股份 2,550 万股，所需回购资金上限为

2,550.00 万元，按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上限

占公司总资产的 14.15%，占公司净资产的 20.77%，公司流动比率由 2.67 降低至

2.21；假设回购股份 1,300 万股，所需回购资金上限为 1,300.00 万元，按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上限占公司总资产的 7.21%，

占公司净资产的 10.59%，公司流动比率由 2.67 降低至 2.44。本次回购股份虽然

会导致公司货币资金、流动资产、总资产和净资产减少，但是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亦会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审慎决定本次回购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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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流动负债为 5,522.63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3,200.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流动资产为 14,750.05 万元，以

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上限 2,550.00 万元进行测算，回购后的流动资产为

12,200.05 万元，流动比率为 2.21，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流动资产余额仍超过

流动负债余额，且营运资金为 6,677.42 万元，能够保障公司具有较强的债务履

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环境下，公司在美国市场的销售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公司正积极开拓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和国内市场，短期

内公司对营运资金需求降低，且公司目前没有重大项目和经营计划需要大量资金，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与山东费县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公司出现资金需求

时，能够为公司提供一定的流动性支持。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徐贵学向公司出具承

诺：“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回购股份完成之后，如出现营运资金短

缺时，本人将在本次回购股份完成之后 12 个月内无偿向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借款资金支持，具体金额根据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

限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确定，补充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流动性，

充分保障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增强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股权激励和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将会影响公司股

本和资本公积科目的余额，不会影响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科目的余额，不会导

致未分配利润为负，不存在变相超额分配利润的情形。 

本次回购股份完成之后，公司拟将回购股份中的 300 万股股份用于实施员工

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加公司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完善公司的激励机制，形成良好的价值体系，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资本结构较为合理，资

产负债率较低，回购资金来源充足，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

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

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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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购方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 

经核查，公司交易方式为竞价转让，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挂

牌公司股票有收盘价，收盘价格为 1.00 元／股，公司拟采用竞价方式面向全体

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

挂牌公司股票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及第十二条“挂牌公

司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采用协议转让、特定事

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4、关于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的说明 

经核查，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公司本次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回购实施

期限等安排合理，具体如下： 

（1）回购规模 

经核查，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13,000,000股，不超过25,500,000股，

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3.13%-25.76%。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拟将回购

股份中的 300 万股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占拟回购股份数量下限的 23.08%，

占拟回购股份数量上限的 11.76%，剩余所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回购资金安排 

经核查，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

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 1.00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1.00 元／股，未超过

董事会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按照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的下限

计算，公司回购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1,300.00 万元，按照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的上

限计算，公司回购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2,550.00 万元，回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实施期限较长。截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公司银行存款余额为

1,922.83 万元（未经审计），应收账款余额为 4,909.21 万元（未经审计），公司

将会根据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和进度加大回款力度，公司应收账款回笼资金可作为

部分回购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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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

资金，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

不得低于上限的 50%”及第十五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

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的规定。 

（3）回购实施期限 

经核查，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1、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增强

投资者信心，提高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同时公司的发展需要建立、健

全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使得公司

股东、管理层和员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及

持续经营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所回购股份用

于员工股权激励和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2、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公司自 2016 年 8 月 17 日在新三板挂牌以来，未曾发行过新股融资，且在二

级市场交易尚不活跃。2020 年 2 月 14 日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 1.00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1.00 元/股与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 1.00 元/股相一致，未超过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

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2018年年度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每股净资产

为1.26元，2018年公司每股收益为0.07元，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元/股对应公

司2018年每股收益的年化市盈率为7.14倍，对应公司2018年12月31日每股净资产

的市净率为0.79倍。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19年6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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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每股净资产为1.24 元，2019年1-6月份公司每股收益为-0.02元，本次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元/股对应公司2019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的市净率为0.81倍。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回购部分股份用于员工股权激励，将有利于

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使

得公司股东、管理层和员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也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回购部分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

册资本，有利于提高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有利于维护投资者权益，

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 

三、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近期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及同行业公司股票交易情况，确定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00 元/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 1元/股，拟

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 

公司自 2016 年 8 月 17 日在新三板挂牌以来，未曾发行过新股融资，且在二

级市场交易尚不活跃。2020 年 2 月 10 日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为 1.00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1.00 元/股与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 1.00 元/股相一致，未超过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

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每股净

资产为 1.26 元，2018 年公司每股收益为 0.07 元，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1元/

股对应公司 2018 年每股收益的年化市盈率为 7.14 倍，对应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日每股净资产的市净率为0.79倍。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1.24 元，2019 年 1-6 月份公司每股

收益为-0.02 元，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1 元/股对应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每

股净资产的市净率为 0.81 倍。 

公司主营业务为实木复合地板、素板及胶合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同

行业部分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年化市盈率、市净率等情

况如下：2020年2月4日，扬子地板（430539）的收盘价为5.35元/股，根据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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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2019年三季度报告，其每股收益为0.48元，每股净资产为4.05元，根据扬子

地板的上述数据计算的年化市盈率为8.29倍，市净率为1.32倍；2020年1月14日，

吉福新材（831589）的收盘价为1.12元/股，根据吉福新材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其每股收益为0.33元，每股净资产为2.35元，根据吉福新材的上述数据计算的年

化市盈率为1.70倍，市净率为0.48倍；2020年1月9日，富得利（832053）的收盘

价为3.18元/股，根据富得利2019年半年度报告，其每股收益为-0.01元，每股净

资产为1.29元，根据富得利的上述数据计算的市净率为2.47倍；2020年2月4日，

德尔未来（002631）的收盘价为6.99元/股，根据德尔未来2019年三季度报告，

其每股收益为0.13元，每股净资产为2.60元，根据德尔未来的上述数据计算的年

化市盈率为38.98倍，市净率为2.69倍。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对应的年化市盈率和市净率均处于行业波动范围内。

由于新三板股票流动性及估值较上市公司存在差异，同时考虑到公司截至2019年

6月30日每股净资产为1.24 元，且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日前60个转让日平均

收盘价为1.00元/股，故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元/股符合市场估值及公司实际

情况。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情况、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及同行业公司股票交易情况，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定价原则合理，不存

在损害挂牌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1,300 万股，不高于 2,550 万股，占公司回购前

总股本的比例为 13.13%-25.76%。根据本次拟回购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

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25,500,000 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具体回购股份使用

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实际情况为准。 

根据 2020 年 1 月 2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公司股东名

册，公司股东共有 6人，不会造成回购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1人而不符合挂牌条件

的情形。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实施期限较长。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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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1 日，公司银行存款余额为 1,922.83 万元（未经审计），应收账款余额

为 4,909.21 万元（未经审计），公司将会根据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和进度加大回款

力度，公司应收账款回笼资金可作为部分回购资金来源。公司银行存款和应收账

款的回款为本次回购股份提供了资金保障，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较长，为公司

筹措资金提供了时间保障，同时公司也将根据财务状况和营运资金需求合理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公司预计有足够的资金，以满足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需要。 

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经营规模保持平稳，市场基础较为稳定，公司经营所需

营运资金不会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本次回购股份虽然会导致公司货币资金、流

动资产、总资产和净资产减少，但是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

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流动资产余额仍超过流动负债余额，能够保障公司具有较强

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且公司目前没有重大项目和经营计划需要大量

资金，短期内公司对营运资金需求降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

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与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在公司出现资金需求时，能够为公司提供一定的流动性支持。同时公司控

股股东徐贵学向公司承诺，公司如出现营运资金短缺，将在本次回购股份完成之

后 12 个月内无偿向公司提供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借款资金支持。上述措施可以

增强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完成之后，公司拟将回购股份中的 300 万股股份用于实施员工

股权激励，以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资本结构较为合理，资

产负债率较低，回购资金来源充足，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具有可行性，符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主办券商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核查优优木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

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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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情形，亦不存在未

披露的聘请第三方的情形。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挂牌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

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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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临沂优优木业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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